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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5月 17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为联营企业下属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所持公司联营企业江苏安德

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德福能源科技”）48.55%的持股比例，在安德

福能源科技下属全资子公司江苏安德福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德福

能源发展”）申请信贷业务需要时为其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
536.00万元，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

证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关联担保额度的使

用期限为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该关联担保额度在上述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24年4月26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4年度

为联营企业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2）。

二、本次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为安德福能源发展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北支行（以

下简称“广发银行南京城北支行”）申请人民币9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为安德福能源发展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北新区分行（以下简称“中

国银行南京江北新区分行”）申请人民币 1,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并

分别与广发银行南京城北支行、中国银行南京江北新区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广发银行南京城北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1、担保主债权金额：人民币900万元的48.55%。

2、主债务的履行期限：自2024年8月28日至2025年7月28日。

3、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

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

用。

4、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中国银行南京江北新区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1、担保主债权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的48.55%。

2、主债务的履行期限：自2024年8月28日至2025年8月27日。

3、保证范围：该主债权之本金，以及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

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

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4、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

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和逾期对外担保金额（含本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 47,
434.30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担保的总余额（含本次）

为6,069.2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53%。截至公告日，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不存在违规、逾期担保、涉及诉讼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广发银行南京城北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2、中国银行南京江北新区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1205 证券简称：盛航股份 公告编号：2024-138
债券代码：127099 债券简称：盛航转债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联营企业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金石亚药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林强

028-87086807

成都市家园路8号大地新光华广场A1区8楼

goldstone@goldstone-group.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何欣/王莹

028-87086807

成都市家园路8号大地新光华广场A1区8楼

goldstone@goldstone-group.com

300434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521,930,079.53

39,202,246.68

37,036,421.60

-89,021,457.33

0.0976

0.0976

1.62%

本报告期末

2,809,375,783.63

2,395,439,946.23

上年同期

633,725,687.05

155,730,458.83

149,625,330.36

101,258,528.41

0.3876

0.3876

6.62%

上年度末

3,101,438,665.01

2,400,429,525.4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7.64%

-74.83%

-75.25%

-187.92%

-74.82%

-74.82%

-5.0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9.42%

-0.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9,74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高雅萍

蒯一希

楼金

浙江迪耳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亚东南工贸有限公司

傅海鹰

陈绍江

林强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
梧桐1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骆志霞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浙江迪耳投资有限公司和海南亚东南工贸有限公司是楼金实际控制下企业。陈绍江和骆志霞系夫妻关
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悉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25.11%

13.59%

3.64%

3.63%

2.03%

1.67%

1.56%

1.56%

1.42%

1.41%

持股数量

100,878,929

54,580,180

14,638,327

14,564,367

8,155,544

6,697,320

6,267,000

6,264,880

5,702,520

5,678,520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40,935,135

10,978,745

0

0

0

0

4,698,66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光洋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郑伟强

常州新北区汉江路52号

0519-85158888-8810

weiqiang.zheng@nrb.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沈霞

常州新北区汉江路52号

0518-85158888-8810

sx@nrb.com.cn

00270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123,789,234.61

43,449,502.42

40,900,699.09

-101,294,023.91

0.0773

0.0773

2.54%

本报告期末

3,303,855,767.36

1,751,676,553.28

上年同期

796,650,962.07

-38,769,912.73

-70,131,237.96

-76,809,874.53

-0.0788

-0.0788

-3.16%

上年度末

3,246,137,539.53

1,686,495,646.4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41.06%

212.07%

158.32%

-31.88%

198.10%

198.10%

5.7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78%

3.8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常州光洋控
股有限公司

程上楠

天津天海同
步集团有限
公司

朱雪英

吕超

武汉当代科
技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

CHENG
JOAY

常州信德投
资有限公司

孙健芳

吴晓纯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外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自然人

57,610

持股比例

24.70%

6.55%

4.56%

2.83%

1.95%

1.61%

1.55%

1.17%

0.52%

0.46%

就公司所知晓的范围内，公司董事程上楠先生为信德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与CHENG JOAY女士为
叔侄关系，吕超先生为天海集团实际控制人。

无

持股数量

138,833,877

36,817,670

25,629,680

15,883,550

10,945,658

9,065,441

8,706,780

6,581,538

2,901,829

2,565,32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0

27,613,252

19,634,082

0

10,945,658

0

0

4,936,154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冻结

不适用

质押

冻结

质押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25,620,000

25,629,680

0

10,850,000

10,850,000

8,653,749

9,065,441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详见公司《2024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及第六节“重要事

项”相关内容。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树华
2024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08 证券简称：光洋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9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召开在2024

年8月17日采用邮件和微信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及相关列席人员，会议于2024年8月27日在
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52号公司1号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9名，
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参加现场会议董事5名，以通讯方式参会董事4名。会议由董事长李
树华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的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于 2024年 8月 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2024年8月29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区

支行申请融资及非融资业务等信贷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借款人）因生产经营周转需要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区支行申请

融资及非融资业务等信贷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供应链
融资、非融资类保函等信贷业务），期限为壹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折合人民币本
金壹亿伍仟万元整，用于经营周转。敞口部分公司以本公司信用方式担保，并由天津天海精密
锻造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低风险部分以公司定期存单或保
证金、银行承兑汇票等作为质押，担保公司对上述债务的清偿。

授权公司董事长李树华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信贷事宜并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规定的所
有提款、用款、转帐、开立信用证、登记、备案和资料提供等事宜。

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货币资
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2024年8月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制度。

5、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员工持股实施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2024年8月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制度。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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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的召开在2024

年8月17日采用邮件和微信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及相关列席人员，会议于8月27日在常州市
新北区汉江路52号公司一号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开
放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其中现场参会监事1人，通讯参
会监事2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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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9日、5月30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间相
互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2024年度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融资业务提
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为母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1.5亿元，其中向资
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2.7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担
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8.8亿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借款、银行
承兑汇票、信用证、履约保函、专项贷款、远期外汇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融资业务等。担保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一般保证、连带责任担保、股权质押、抵押担保等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担
保。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公司之间互相担保及下属公司对母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
金额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分配，以上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
保，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
议之日止。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全权代表公司签署担保有关的合同及其它相
关法律文件，具体的担保合同内容，以实际签署时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30日、5月3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同步”）与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常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Ec121582408190010740），为公司与南京银行常州分行签订的《最高债权额度合同》（合同编号
为A0421582408190010656）及上述合同项下具体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协
议、申请书等，以下统称“主合同”）的履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最高债权
额包括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以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
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
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流动资金借款金额为人民币2,000.00万元。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2、保证人：天津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
3、债务人：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4、被担保主债权及债权确定期间：自2024年08月19日起至2025年08月05日止（下称“债

权确定期间”），债权人依据主合同为债务人办理具体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贷款承诺、
承兑、贴现、商业承兑汇票保贴、证券回购、贸易融资、保理（含反向保理及无追索权保理）、信用
证、保函、透支、拆借、担保等表内外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本金。债权人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为债
务人办理的包括但不限于保函、汇票承兑、汇票保贴、汇票贴现、信用证、衍生品等授信业务。

5、被担保最高债权额
合同项下被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在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之日或

发生法律规定的其他债权确定情形时，被确定属于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所
对应的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下同）、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鉴定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评估费、拍卖费、
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保险费、保管仓储费、查询费、提存费、过户手续费及税费、汇款手续
费、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等，下同）以及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等，
均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担保范围：被担保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

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8、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每次使用授信额度而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

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无其他对外担保。公司累计担保总余额为78,261.31万元，占公司2023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46.4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五、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最高债权额度合同》。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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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3]1662号文)核准，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
年1月16日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3,320万股，其中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为3,283万股，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为37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11.88元。

其中，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共募集人民币 390,020,4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39,
196,368.85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350,824,031.15元，上述资金于2014年1月16日到位，
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XYZH/2013A8037号《验资报告》。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040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81,661,
891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9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69,999,999.18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14,470,822.44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55,529,176.74元。上述
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10月20日全部到位，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
出具了（XYZH/2023BJAA8B0242）《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346,856,992.35元。其中：经公司2014年2月28日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82,372,514.17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于 2014年 2月 19日出具了XYZH/2013A8041号《关于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142,585,019.04元。其中，经2023年

11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 51,104,610.68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
金。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
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验，并于2023年11月24日出具了XYZH/2023BJAA8B0249
号《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及已支付发行费
用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截止2023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49,501,890.68元置换已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三）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2024年6月30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募集资金净额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本期发生额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应结余募集资金余额2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余额3

募投项目投入

其中：置换银行承兑汇票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净额

募投项目投入

其中：置换银行承兑汇票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净额1

募投项目投入

其中：置换银行承兑汇票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净额

金额

350,824,031.15

346,856,992.35

7,116,246.30

14,483,993.93

0.00

0.00

2,156.41

346,856,992.35

7,116,246.30

14,486,150.34

18,453,189.14

16,330,511.69

2,122,677.45

注1：银行存款利息净额为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注2：应结余募集资金余额=募集资金净额-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本期发生额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期初募投项目投入-期初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净额
本期发生额=本期募投项目投入-本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净额
注3：实际结余募集资金余额=应结余募集资金余额-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截至2024年6月30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募集资金净额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本期发生额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应结余募集资金余额2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余额

其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募投项目投入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募投项目投入

补充流动资金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净额

募投项目投入

其中：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

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置换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净额1

募投项目投入

补充流动资金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净额

金额

400,000,000.00

155,529,176.74

555,529,176.74

53,931,296.51

88,653,722.53

466,287.13

23,492,693.54

1,602,720.00

67,023,012.94

0.00

2,298,652.71

77,423,990.05

155,676,735.47

2,764,939.84

325,193,391.06

325,193,391.06

250,000,000.000

75,193,391.06

注1：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净额为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注2：应结余募集资金余额=募集资金净额合计-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本期发生额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期初募投项目投入-期初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净额
本期发生额=本期募投项目投入+本期补充流动资金-本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
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
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分别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化龙巷支行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

楼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已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化龙巷支行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以下简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不存在问题。2018年1月，受中国建
设银行内部机构调整，原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化龙巷支行信贷客户统一移交给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惠民支行维护，因此公司原监管账户开户行由“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常州化龙巷支行”变更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惠民支行”，账号不变。
原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化龙巷支行与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中的约定事项
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惠民支行继续履行。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2014年2月14日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基础上，公司于2014年5月26日与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达成补充协议：同意公司以定期存款形式
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存放资金。

之后公司于2014年12月25日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曾用名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支行）达成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同意公司以定期存款形式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
行存放资金。

2023年9月11日，公司注销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监管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相应终止。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公司已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进行管理，并会同保荐人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惠民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和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不存在问题。

2024年6月20日，公司注销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惠民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惠民支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惠民支行1

合计

账号

32001628736059988999

-

期末余额

2,122,677.45

2,122,677.45

注1：上述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惠民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为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汽车精密轴承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因该项目已结项，但存在尚未
支付的设备款及质保金，在扣除尚未支付的设备款及质保金后节余募集资金已全部转出，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2.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截至 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惠民支
行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市武进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市武进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
行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市武进支行

合计

银行账号

32050162970109998888

406040100100240791

485879827567

1032800000050618

00000478080581596

00000479380582446

406040100200295107

1032900000058379

722282084

1009220000001435

1032300000059555

-

账户用途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结构性存款户

结构性存款户

结构性存款户

结构性存款户

结构性存款户

结构性存款户

结构性存款户

期末余额

已注销

37,670,422.80

17,114,350.44

20,408,617.82

24,000,000.00

26,000,000.00

50,000,000.00

50,000,000.00

30,000,000.00

20,000,000.00

50,000,000.00

325,193,391.06

注1：上述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惠民支行开立银行账户为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专户，鉴于公司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已按照相关规定全部使用完
毕，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0元，将不再使用，为减少管理成本，已于2024年6月注销。

注2：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系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下属分支
机构。

三、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半年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

见“附表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24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24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进行置换的情况。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024年半年度公司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完成置换1,602,720.00元的银行承

兑汇票。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4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24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公司于2023年11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
放的议案》，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36,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
存放事项，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
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4年半年度公司累计购买结构性存款金额为人民币30,000.00万元，具体信息如下：

受托方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延陵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分行

中国银行常州新
北支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常州新
北支行营业部

江苏江南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市武进
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常州
新北支行

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新北
支行

江苏江南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市武进
支行

产品名称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91天（挂钩黄金看
涨）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江 苏）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404984

（江 苏）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404983

富江南之瑞禧系列 JR1901
期结构性存款

聚赢汇率-挂钩欧元对美元
汇 率 结 构 性 存 款（SD-
GA240368V）

单位结构性存款 2024 年第
17期05号96天

富江南之瑞禧系列 JR1901
期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保最
低收益型

保本保最
低收益型

机构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结
构性存款

机构结构
性存款

金额
（万元）

5,000.00

5,000.00

2,400.00

2,600.00

5,000.00

3,000.00

2,000.00

5,000.00

起息日

2024/1/15

2024/3/29

2024/4/1

2024/4/1

2024/4/1

2024/4/19

2024/4/24

2024/5/9

到期日

2024/4/15

2024/7/2

2024/7/2

2024/7/3

2024/10/8

2024/7/19

2024/7/29

2024/11/8

预期年化收益率

高档：2.50%
中档：2.30%
低档：1.65%

固定收益率1.50% +
浮动收益

1.300000% 或
2.861700%

1.300000% 或
2.861800%

1.56% 或 2.85% 或
2.95%

1.55% ~ 2.65%

1.6%或2.3%或2.6%

1.32% 或 2.95% 或
3.05%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2年12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16,307,155.95
元（扣除尚未支付的设备款及质保金等，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公司于2022年12月30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扣除尚
未支付的设备款及质保金等的节余募集资金16,330,511.69元（含新增利息收入）已于2023年
度全部转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内，将根据募投项目计划投资进度和相关

合同约定使用，资金使用完毕后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程序，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一）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附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承诺投资项目

汽车精密轴承建设项
目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否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14年2月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82,372,514.17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截
至2014年3月3日，上述预先投入资金已全部置换完毕。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司在实施募投项目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谨慎使用募集资金，本着合理、节约、高
效的原则，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确保募投项目建设质量的同时，加强项目建设各环节费用的控制、
监督和管理，有效降低了成本费用，最大限度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依法对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和存款利息收入，提高了闲置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因此形成了募集资金节余金额16,330,511.69元（含存款利息收入），前述募集资金节余金额已于
2023年9月全部转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内，主要系尚未支付的设备款及质保金等，将根据募投项
目计划投资进度和相关合同约定使用，资金使用完毕后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程序，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无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30,
620.40

4,468.00

35,
088.40

35,
088.40

35,082.40

0.00

0.00

0.00%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1)

30,
620.40

4,468.00

35,
088.40

35,
088.40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0.00

0.00

0.00

0.00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31,
104.96

3,580.74

34,
685.70

34,
685.70

本 年 度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

已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度（%）
(3) ＝(2)/

(1)

101.58

80.14

一

一

0.00

34,685.70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1 月 30
日

一

一

本 年 度 实
现的效益

758.12

不适用

758.12

758.12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否

不适用

一

一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一

一

注：附表中募集资金总额为实际到账的募集资金金额。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6,500万套高端新
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
及精密轴承项目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否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23年11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51,
104,610.68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不适用

公司于2023年11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议案》，在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36,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事项，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
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报告期内，公司累计购买理财产品人民币30,000万元。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无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40,
000.00

40,
000.00

15,
552.92

55,
552.92

55,552.92

0.00

0.00

0.00%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1)

40,
000.00

40,
000.00

15,
552.92

55,
552.92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2,349.27

2,349.27

6,702.30

9,051.57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7,742.40

7,742.40

15,
567.67

23,
310.07

本 年 度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

已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度（%）
(3) ＝(2)/

(1)

19.36

19.36

100.09

一

9,051.57

23,310.07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一

不适用

一

本 年 度 实
现的效益

1,503.83

1,503.83

不适用

1,503.83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否

一

不适用

一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一

不适用

一


